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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并于2015年5月20日刊登了一次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21日至201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3:00至2015年5月22

日下午3:00期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5,315,15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0.922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7,146,2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57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168,9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655%。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787,69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3824%。

3、公司7名董事、1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持续督导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

表陈浩先生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律师、吴涵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

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东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3、根据2012年8月8日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各重组方” ）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若乌海化工在补偿期限内，每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的预测净利润，公司在当期年度报告披露后

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依法予以注销。

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的，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

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认购人。认购人应在接到该通知后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

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

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

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股东前，就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

股份分配的权利。”

因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承诺值，根据上

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应补偿股份计算公式，各重组方应补偿股份数量为17,572,280股，其中，鸿达兴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应补偿股份为12,037,012股，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禧公司” ）应补偿股份为2,834,409股，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实业” ）应补偿

股份未2,700,859股。根据上述协议条款，各重组方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已不拥有表决权。因此，各重组方

在对本次大会的议案1至8、议案12至15进行表决时，该等股份未参与表决；各重组方对议案9至11回避表决。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201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九） 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及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

皇冠实业）回避表决，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505,099,738股股份，其中应补偿股份17,572,

280股已不拥有表决权，因此，本次回避表决股数总计487,527,458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2,299,738 6.0859%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35,442,660 93.7942% 45,300 0.1199%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

偿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数总计487,527,458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2,299,738 6.0859%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35,442,660 93.7942% 45,300 0.1199%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事项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数总计487,527,458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2,299,738 6.0859%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35,442,660 93.7942% 45,300 0.1199%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 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25,269,856 99.9914% 45,300 0.0086% 0 0.0000%

1

、

现场表决

447,146,205 85.1196%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78,123,651 14.8718% 45,300 0.0086% 0 0.000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7,742,398 99.8801% 45,300 0.1199%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律师、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5-056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事宜

通知债权人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2015年5月22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重

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 因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2014

年度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承诺值，根据2012年8月8日公司与各重组方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公司将以总

价1.00元人民币向各重组方（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乌海市皇冠实业有

限公司）回购合计应补偿股份17,572,280股并注销。此外，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718,800股。因

此，上述2笔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62,263,981股减至840,972,901元股，注册资本将由862,263,981

元减至840,972,901元。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临2015-043）。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宜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临

2015-042）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事宜通知债权人暨减资公告》（临2015-046）。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69� 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 � � �公告编号：2014－临006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及通知情况

1、召集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点，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5月22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5月21日15:00至2015年5月22日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56号本公司酒文化博物馆会议室。

4、主持人：副董事长周洪江先生。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通知情况：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15年4月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8、见证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李俊律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0人，代表股份427,163,40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17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5人，代表股份426,194,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1760%。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969,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14%。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人，代表股份?347,614,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76.6581%；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4?人，代表股份?79,549,05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34.287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1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

（

股

）

427,032,307 62,000 69,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93% 0.0145% 0.0162%

2

A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347,511,850 62,000 40,5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705% 0.0178% 0.0117%

3

B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79,520,457 0 28,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40% 0.0000% 0.0360%

2、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1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

（

股

）

427,032,307 62,000 69,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93% 0.0145% 0.0162%

2

A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347,511,850 62,000 40,5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705% 0.0178% 0.0117%

3

B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79,520,457 0 28,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40% 0.0000% 0.0360%

3、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1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

（

股

）

427,032,307 62,000 69,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93% 0.0145% 0.0162%

2

A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347,511,850 62,000 40,5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705% 0.0178% 0.0117%

3

B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79,520,457 0 28,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40% 0.0000% 0.0360%

4、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1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

（

股

）

427,053,787 109,62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743% 0.0257% 0.0000%

2

A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347,508,050 106,3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94% 0.0306% 0.0000%

3

B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79,545,737 3,32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958% 0.0042% 0.0000%

会议决定：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50%，因此利润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拟以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85,464,000股计算,按照每10股派4.4元人民币（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301,604,160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977,707,711元的30.85%;剩余未

分配的净利润676,103,551元滚存至下一年度。

5、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1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

（

股

）

426,476,276 536,974 150,1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8391% 0.1257% 0.0352%

2

A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347,508,050 62,000 44,3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694% 0.0178% 0.0127%

3

B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

（

股

）

78,968,226 474,974 105,8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2698% 0.5971% 0.1331%

会议决定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的审计师，聘期一年。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提交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已获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强、李俊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5－023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3

日和2015年5月1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22日下午14

时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15时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5时（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5：00）。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395.40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4,141.2648万股的37.6707%。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

390.94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66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8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06.51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378%。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2,571,610股；同意201,382,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95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1,06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将2014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

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李文君律师、侍文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5－050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星期

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

5月21日（星期四）下午 15:00�至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和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3,134,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6979%。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3,134,

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9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等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43,134,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03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2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广东粤文音像实

业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粤文” ）《减持股份情况说明》。广东粤文于2015年5月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曾于2015年5月21日发布《股东减持股份公告》（2015-036号），当时广东粤文累计减持第四次达

到公司总股份的1%，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2.19%。此次减持后，广东粤文持有公司股份1.10%,累计减持第五

次达到公司总股份的1%。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4.3.9条的相关规定，公告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广东粤文

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5

月

21

日

16.436 737.4204 1.09%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2015

年

5

月

21

日

16.436 737.4204 1.09%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广东粤文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477.9878 2.19 740.5674 1.1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7.9878 2.19 740.5674 1.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不涉及

违背承诺的情形。

3、 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四、备查文件

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22/200022� � � �证券简称：深赤湾A/深赤湾B� � � �公告编号：2015-038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4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534.5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0.1%；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8.9万TEU，比

去年同期减少7.8%，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9.7万TEU，比去年同期减少5.7%；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147.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13.7%。

2015年截至4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061.7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2.1%；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

成153.5万TEU，比去年同期减少1.3%，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1.7万TEU，比去年同期减少

3.6%；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537.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5.5%。

截至2015年4月末，共有48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5-053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22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5月2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最迟不晚于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披露相

关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债券简称：11棕榈债，债券代码：112068）正常交易。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5-036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5月4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经营发展需要并结合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情况以及公司制定的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注册

资本、股本结构等作相应变更。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取得了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20000000014794（未变）。本次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注册资本由27,726.1955万元人民币变更为56,816.191万元人民币。

2、公司的经营范围由：计算机及部件、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软件产品、广播电视设备、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机顶盒产品、电源、监控设备、警用装备、安防设备、智能保险柜、高低压输配电设备以及五金结

构件、模具、塑料制品的开发、制造、销售。产品、原辅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变更为：

计算机及部件、通信设备、光电产品、网络产品、软件产品、广播电视设备、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机顶盒产

品、监控设备、警用装备、特种装备、安防设备、智能保险柜、高低压输配电设备、电源、特种电机及控制器、汽

车电动空调及压缩机、机电产品及管理系统以及五金结构件、模具、塑料制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及相关产品

的咨询、安装与服务。产品、原辅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